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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质量控制机制分析 

—基于浙江临海合作社的调查 

赵建欣         王俊阁 

【摘 要】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把小农户组

织起来进行生产，并保证农产品源头安全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本文在对浙江临海合作组织调研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其为保证农产品质量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制度安排，旨在为其它地区合作组织增强质量控制功能提供经验

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规范合作组织行为提供实证参考依据。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质量控制 

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日益重视，农产品生产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都需要具有可追溯性，而农产品的购买者 （加

工企业、超市或贩销商） 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对大量分散的小农户的生产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因此有必要找到一个中介来

承担这一职能。在美国和欧盟，管理规范的合作组织在农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 2007 年我国的 《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法》 颁布后，各省各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但大部分合作组织在质量控制方面的功能还不够完善，

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本文以质量控制较好的浙江临海地区专业合作社为例，深入剖析其为保证农产品质量而采取的具体

措施和制度安排，旨在为其它地区合作组织增强质量控制功能提供借鉴。 

一、文献回顾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理论成因可归于买卖双方关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 （Antle， 1995； Weiss， 1995；Caswell 

& Mojduszka ，1996；徐晓新，2002；周应恒和霍丽玥，2003；等）。在市场经济中，对于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方法，Spence （1973，

1974） 论证了市场中介可以通过使用商品信号抵消逆向选择效应。Biglaiser 等 （1997） 证明，在一个存在逆向选择机制的

市场上，需要引入中间层来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产品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夏英 （2008）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特征和行为

特征方面分析了合作组织在农产品质量控制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张雨、吴俊丽和李秀峰（2004） 认为引进农民销售合作社、贸

工农一体化经营组织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卫龙宝和卢光明 （2004）以浙江省部分农业经济组织为例分析了合作组

织对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得出农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与提高具有重大作用的结论。胡定寰、陈志刚和孙庆珍等 

（2006）在对山东省苹果生产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合作组织可以有效的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赵建欣

和张晓凤 （2008） 运用浙江农户和河北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的社员农户与一般农户供给蔬菜

的质量在统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尽管诸多学者都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

合作组织通过怎样的制度或机制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内理论界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浙江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早且各方面的功能比较完善。笔者带领调研小组于 2008 年 7 月对浙江临海地区的翼龙

农产品合作社、临海新尚现代果蔬合作社、富达果蔬专业合作社等进行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观察法以及问卷调

查的方法，考察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控制的具体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并进行了梳理和理论提炼，旨在

为其它地区合作社增强质量控制功能提供经验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规范合作组织行为提供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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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 

浙江省临海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良好、运行规范。合作组织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采取了建立生产基地、推行标准

化管理、为社员提供质量安全的服务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农产品质量，推动了临海地区农业的健康发展。 

1、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作业区 

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合作组织有效实施农产品质量监控的基础，也是保证农产品质量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临海

地区人均耕地约 0.35 亩，每户耕地在 1～1.5 亩左右，有限的耕地面积并没有限制当地农业的发展。由于该地区非农产业发

达，大部分年轻人弃农从商，为土地流转提供了现实条件。从事农业的农户通过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吸收大面

积承包土地的农户为社员，形成某类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例如翼龙合作社吸收了临海地区从事蔬菜种植的 299 个农户，形成了

约 6300 亩的西兰花生产基地。尽管属于同一类产品的生产基地，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生产基地并没有集中在一起，有的

是跨村、跨镇，甚至是跨县的生产基地，如三门富达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既有临海地区的，也有三门地区的。 

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基地下设不同的作业区。合作社按地理位置把社员的承包地划分为不同的作业区，作业区规定最小

种植面积并根据面积大小配备基地管理人员和植保员，实施标准化管理。如临海市翼龙农产品合作社规定，每个作业区西兰花

的种植面积不得少于 400 亩，每个社员不少于 15亩。 每个作业区设基地管理小组，小组成员 3~5 人，其中植保员 2~3 人。

作业区统一采购种籽、同一时间种植，统一进行病虫害防治。社员服从作业区管理人员监管，统一接受生产培训。 

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基地以及下设的小规模的作业区对农产品进行质量监控有很大的帮助，不仅便于推行生产的标准化，而

且便于进行统一管理。另外,这样大型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也会对周围的普通农户产生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例如，笔者通过对

临海上盘镇劳动村的非合作社社员农户调查发现，这些非社员在施用农药和肥料时会参照社员农户，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

目和滥用农药的情况。很多农户就是在这种示范和带动下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同时也掌握了必要的安全

生产技术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农产品质量。 

2、进行标准化管理 

在农产品生产基地推进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操作，有效避免了农产品质量不安全事件的发生。临海合作组织的标准化管理

贯穿于整个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下面以蔬菜合作社为例，分析种植前、生产过程中及采收后合作组织如何进行标准化管理。 

（1） 种植前管理的标准化。以保证农产品质量为目的的种植前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每年在西兰花种植前，

合作社都会聘请水稻所的技术人员对隶属本合作社的生产基地进行检测，以便推行配方施肥，旨在防止农户超量偏施氮素化肥

的情况，有效预防农产品的产前污染。另一方面，合作社还会统一引进安全生产技术，比如，合作组织还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

由合作社引进产量高、外观好以及抗病虫害能力强的品种，以便提高合作社的安全农产品供给能力。合作组织对生产基地进行

的产前标准化管理为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了基础。 

（2） 生产过程中管理的标准化。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环节，因此，合作社注重生

产过程的标准化管理。下面以生产过程中的农药管理为例进行分析。针对市场上和蔬菜出口过程中对蔬菜的检测项目，2006 年

临海市西兰花合作社开始实施严格的“323”农药管理制度，即“三统一服务”、“二档案管理”和“三监管制度”。“三统一服务”

即合作社对农药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发放、统一回收包装物。“二档案管理”即合作社建立完善的农药入库、分发档案，各个作

业区建立农药使用档案。“三监管制度”即合作社植保员在病虫防治期检查、监管基地农药使用情况，作业区植保员负责日常检

查监管。“323”农药管理制度实现了农药使用的全程监控，避免了农民偷用、滥用农药的行为，为有效控制农药残留提供了制

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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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收后的标准化管理。农产品收获时，由社员农户进行采摘，采摘后进行分拣、筐装交给合作组织或合作组织下属

的加工企业。合作社和加工企业对产品进行编号后统一存放、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然后销售到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 

3、为社员提供安全生产服务 

对农户提供安全生产方面的服务不仅可以帮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还有助于提高农户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技能，从而提高

其对安全农产品的供给能力。调研的统计结果显示，69.17%的农户认为合作社和政府对自己生产安全蔬菜或多或少都有帮助。

调研地区农户在蔬菜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蔬菜质量安全方面的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安全蔬菜的信息、进行安全知识的宣

传、提供咨询、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等。 

为提高农户的安全生产意识，临海市上盘镇西兰花合作社每年在产前、产中和产后统一组织三次安全生产培训，参加培训

的合作社社员达到 90％以上。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安全生产。在农闲时，合作社还聘请相关专

家进行各种专题讲座，免费为社员农户提供咨询服务。此外，有的专业合作社还组织社员到附近比较成功的专业合作社参观学

习。合作社提高社员农户生产技能最常用的方法是现场示范和指导，如由技术员现场示范生物农药的操作方法，作业区植保员

指导农药的配置剂量，农户可当场学会并应用。 

通过对社员农户安全生产进行培训、开展讲座、提供咨询、现场示范和指导等活动,不仅提高了社员农户安全生产的能力，

而且合作组织产品质量监控的各种措施更容易被社员理解和接受,从而有利于合作组织质量监控工作的开展。 

三、合作组织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制度保证 

1、可实施的质量追溯机制 

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是一种以质量安全为目标的保障制度。当危害健康的问题发生后，可准确追溯到问题发生的根源，快

速有效地解决问题。临海合作社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保证了质量可追溯的实施。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户的生产记录、植保员

的管理记录和合作组织的销售记录。农户的生产记录内容包括栽培日报，农药喷施的种类，时间和剂量，肥料施用表，采收计

划等。植保员的管理记录包括作业区地形图，种植面积，品种，疫情通报，发生病虫害田地的编号、时间、种类、四周及基地

的隔离情况。合作组织的销售记录包括社员的姓名，销售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合作组织在销售产品时将上述记录完整的交给

下游农产品采购商。上述措施增强了产品质量信息的及时传递，保证了质量可追溯机制的实施。销售出去的农产品一旦出现质

量问题能够快速追溯到哪个生产基地、那个作业区的那个社员，便于明确责任。 

2、约束力强的质量监管机制 

临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进行较为严格的质量监管，是避免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措施。这里的监管

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合作社对社员的监管，二是合作社社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1） 基地负责人的监管。每个生产基地有合作社分派的基地负责人，该负责人监督整个生产基地的社员生产行为。对涉

及农产品质量的生产行为和过程进行严格管理。对生产行为的管理主要包括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施用行为和肥料使用行

为。过程监管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一旦社员出现危害质量的问题，基地负责人也要承担监管不到位的责任。 

（2） 社员的相互监督机制。合作组织通过社员之间的相互监督的管理方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合作组织规

定作业区内的社员实行捆绑式管理，出现问题连带式追究责任，即，采收、加工或出口过程中若发现农药残留超标，根据记录

追溯到农户，由农户承担经济责任；若不能找到违规农户，由作业区内全部社员共同承担经济损失。社员之间为维护自己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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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常常相互监督。这种潜在惩罚的约束机制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3、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 

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可以由事后处理变为事前管理，有效杜绝质量不安全事件的发生。以临海的西兰花合作社为例：国外

消费者对蔬菜质量的反映由经销蔬菜的外贸公司快速传递给合作社，由合作社按进口国药残的检测要求，向省农资公司提出代

购投入品的申请。然后，农资公司把代购的投入品发给合作社的投入品供应点，由供应点再配给各个作业区的植保员。植保员

根据病虫害的发病时间，统一分发给作业区的农户，并指导农户具体使用。这样，从开始农户就按终端消费者的要求进行农产

品生产，而不是等不安全事件发生后再调整生产。这种畅通的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机制使得合作组织由事后管理变为事前管理，

由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管理。 

4、完善的检验检测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产品能够顺利的销售出去，所以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检测是合作组织工作的重点之

一。合作组织不仅设有自己独立的检验检测机构对农产品进行检测检验，为了合作社的长远发展，有时还把农产品送到农业部

们的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去检验。并把由检验单位出具的检验报告作为该品牌产品质量信誉的一种体现，以提高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通过这两种检验方式，专业合作组织便于及时发现本社产品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从而及时予以纠正。 

四、临海案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农业组织形式，在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将随着专业合作组织自身

组织结构的不断完善，对农产品质量监控的功能也会逐渐增强。发展较早且功能完善的浙江临海合作组织为我国其它地区合作

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1. 生产的组织化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是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关键。从临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消除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是改变无组织、无标准的生产模式为有组织、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通过合作社生产的组织化和标准化，

克服单家单户规模小、生产分散的局限性，便于做到统一种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农药管理、统一采收，全面提高农产品的

质量，保证消费安全。 

2. 完善的制度是控制农产品质量不安全事件的有效手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检验检测制度、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制

度以及可操作的追溯制度能够有效约束合作社社员行为，激励农户生产安全农产品，从而有效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3. 及时的信息传递是避免不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途径。临海合作组织及时收集、整理、掌握市场准入标准和检验检疫制度

的实施情况，由产后管理变为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管理，这得益于以合作组织为主导的畅通、及时的信息传递。合作组织收

集和研究市场终端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并落实到实际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出现问题后再采取补救措施，从而从产前开始就保证

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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